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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重大資訊系統績效考評標準表 

項次 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及標準 配分 

1 行政協調及管理 基本分數 20 分，依下列規定加分或扣分，上限為 25 分，下限

為 0分： 

1. 未依規定指派適當人員擔任重大資訊系統推動協調會報代

表，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，每逾 1 個工作天扣減 0.2

分。 

2. 機關代表未出席重大資訊系統推動協調會報會議且未指派人

員代表出席扣減 2 分，有指派人員但非該機關主管層級人員

者扣減 1 分。 

3. 應邀指派適當人員出席重大資訊系統推動協調會報者，加

0.5分，無故不出席者，扣減 1分。 

4. 機關代表連續 3 次未親自出席重大資訊系統推動協調會報扣

減 3分。 

5. 應邀擔任推動統籌小組成員者，加 1 分。 

6. 依規定成立推動工作小組，並提送推動工作小組名單者，加

1 分，未依規定辦理者每逾 1 個工作天扣減 0.2 分。 

7. 推動工作小組人員異動未依規定通知資訊局者，每逾 1 個工

作天扣減 0.1分。 

8. 推動工作小組於「系統上線」階段依規定按時召開會議，

並交付會議紀錄者，每次加 0.5 分，未依規定按時召開會

議，每次扣減 0.5 分，未依規定交付會議紀錄者，每次扣減

0.1 分，惟經通知改善，逾期仍未交付者，視同未按時召開

會議。 

9. 推動工作小組於「系統維運」階段召開會議，並交付會議

紀錄者，每次加 0.5分，惟一個月至多以加 1分為限。 

25 

2 問題反映、諮詢

及支援 

基本分數 25 分，依下列規定加分或扣分，上限為 30 分，下限

為 0分： 

1. 各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區公所之機關系統管理者及機關種子

人員，確實扮演第一階服務及窗口角色，該一周內無任何違

規情事者加 1 分，一周內違規情事達 3 次時，每超過 1 次扣

減 0.2分，惟單周至多以扣減 10 分為限。 

2. 未依規定指派適當人員擔任之機關系統管理者及機關種子人

員，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，每逾 1 個工作天扣減 0.2

分。 

3. 機關系統管理者或機關種子人員異動未依規定通知資訊局

者，每逾 1個工作天扣減 0.1 分。 

4. 機關系統管理者或機關種子人員不適任，經要求替換，逾期

仍未替換者，每逾 1個工作天扣減 0.2分。 

30 

3 教育訓練 基本分數 25 分，依下列規定加分或扣分，上限為 30 分，下限

為 0分： 

1. 機關系統管理者、機關種子人員經調訓無故不到者，每位扣

1 分。 

2. 機關系統管理者、機關種子人員如期到訓，合格完訓，每位

加 0.2 分，無請假紀綠另加 0.1 分，惟本項至多以加 5 分為

限。 

3. 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區公所得推薦同仁參加講師培訓課程，

經完訓合格者，每位加 0.25 分，惟本項至多以加 5 分為

限。 

4. 機關系統管理者、機關種子人員或講師培育課程學員因故被

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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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及標準 配分 

退訓者，每位扣 0.2分。 

5. 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區公所一般使用者於期限前均完成線上

課程者，加 3 分，逾期一周以內者不加減分數，超過一周

時，每一周扣減 1分。 

6. 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區公所，為提升推動績效，自辦實體課

程者，每場次加 0.2分，惟本項至多以加 5 分為限。 

4 其他 基本分數 5 分，依下列規定加分或扣分，上限為 15 分，下限為

0 分： 

1. 參加系統典範應用評獎、黑客松等競賽活動，獲第一名或相

同等次獎項加 5 分，第二名或相同等次獎項加 3 分，第三名

或相同等次獎項加 2分，其他獎項加 1分。 

2. 有其他優良或待改善之具體事由，加減分數均以 5 分為範

圍。 

15% 

拾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。 


